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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状 
 
上诉人：                           性别：          年龄：       民族： 
联系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被上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2 号    邮编：100107 
法定代表人：王毅       职务：部长 
 
上诉请求：1，撤销(2013)二中行初字第        号行政裁定书，判决一审法院受理上诉人

提出的行政诉讼； 
          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的理由及事实： 
     一审法院错误的认定了被上诉人起草和编写《国家人权报告》这一行政行为的性质。
被上诉人起草和编写《国家人权报告》不是外交行为，是国内事务。 

外交行为是主权国家之间，主权国家与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之间的活动。非政府
组织，个人不是外交主体，没有国家的授权无权从事外交行为。 

外交机构从事的外交行为的主要依据，是国际法和主权国家之间签订的条约协议和承
诺等，有的外交行为属于国家秘密，有的不属于国家秘密，不论外交行为是否属于国家秘密。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都是不可诉，不受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 

另一方面外交机构作出的行政行为有的属于国内事务，其行为的依据是国内法律，不
论其行政行为是否属于国家秘密，都与其它政府机关的行政行为一样，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有
权依法向法院起诉。法院应依法受理和审判。（详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 2000 年编写出版
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释义》（第 10
页）。 

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相关文件，《国家人权报告》从编写到落实，是由一系列行
政行为组成的。并不是单纯的一类行政行为。 

《国家人权报告》从编写到落实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收集信息，了解各个阶层的人权状况和诉求，准备起草和编写。在这一阶

段，政府委托或任命起草和编写《国家人权报告》的牵头机构，牵头机构与有关的政府部门，
非政府组织，社会代表共同参与和协商，确定报告的结构和内容，并通过多种方式征求社会
各阶层的意见的建议。以使《报告》客观真实的反映国家各个阶层的人权实况和诉求。 

上诉人提出行政复议时，提交给被上诉人一本《联合国会员国<国家人权报告>编写方
法和程序汇编》，根据《汇编》中 165 个国家的统计，各国政府委托及任命起草和编写《国
家人权报告》的牵头机构，有的是政府外交部门，有的是政府的司法部门及人权保障部门，
有的是专门的委员会，委员会由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人权专家组成，有的国家委托人权
委员会或人权专家起草和编写，由外交部负责协调讨论和磋商。 

第二阶段是《国家人权报告》编写工作完成后，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
工作组的确定的日程，各国按时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报告》，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接受审议。每个国家在接受审议时，要对其它国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作
出回应和承诺。各国提交的《国家人权报告》都登载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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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上，每个国家接受审议的过程，各国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接受审议国家的回应和作出的承
诺都是公开的，有网络直播，和五种语言的文字记录，每个国家提交《报告》和接受审议是
公开的外交行为。根据第二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的日程，中国政府提交报告的
时间是 2013 年 7 月 22 日，接受审议的时间是 2013 年 10 月 22 日。 

第三阶段是各国的《国家人权报告》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通过后，
各国在国内进一步制订和实施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措施和法律，以落实《国家人权报告》中写
明的人权目标和计划，落实政府在接受审议时作出的承诺。 

有关《国家人权报告》的相关行政行为中，第二阶段是公开的外交行为，是主权国家
之间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接受审议和进行审议的活动。 

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属于国内事务，各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社会各阶层应该积极
参与，广泛磋商，以完成《报告》起草，编写和落实工作。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专员办公室的网站上，详细登载了中国政府 2009 年接受审
议时的相关信息及民间团体提交的报告。但是上诉人及上访维权群体对被上诉人起草和编写
《国家人权报告》的信息几乎一无所知。 

上诉人申请被上诉人公开的信息，是涉及被上诉人起草和编写《国家人权报告》过程
中的信息，是属于国内事务。上诉人及上访维权群体作为《国家人权报告》的利益攸关方，
作为人权受害者，有权参与报告的起草和编写工作，并获取相关的信息。依据《国务院信息
公开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十三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应该依法向上诉人公开起
草和编写过程中的相关的信息， 

被申请人在《复函》和复议决定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外交部信息公开指南》，认定上诉人申请公开的信息
属于国家秘密，依法不予公开，并在复议决定中告知申请人，如不服复议决定，可以在法定
期限内向法院起诉。这说明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申请的相关信息，不是外交行为，是国内事
务，可以依据《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等法规向法院起诉。 

在本案中，一审法院审理认定的事实，不应该是上诉人申请的相关信息是否是外交行
为，而是审理认定上诉人申请的相关信息是否是国家秘密，是否应该向上诉人公开。 

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申请公开的信息系外交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作出裁决的程序违法。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

二条第一款，第二款，一审法院应该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 7 日内作出受理与不受理的裁定，
2013 年 4 月 10 日，一审法院收到上诉人起诉状，拖延了约 120 天才做出不予受理的裁定，
严重违法了上述法律。在此期间。上诉人曾多次到一审法院的立案庭要求其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裁定，但办案人员均称，本案涉及国家的外交和人权事务，要经过一定的工作流程，向相
关部门和领导请示后才能作出裁定。因此，这个裁定不是一审法院依法独立作出的，是受到
相关部门和领导人干涉作出的，应该予以撤销。 

 
此致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签名：          
                                                               年   月   日 
后附： 
1.上诉状复印件一份: 
 


